编号：       

公共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生产登记

申  请  书

     生产企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eq \o\ad(负责人姓名,　　　　　　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地    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eq \o\ad(邮政编码,　　　　　　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eq \o\ad(联系电话,　　　　　　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eq \o\ad(联系人,　　　　　　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eq \o\ad(填表日期,　　　　　　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公安部安全技术防范管理办公室制
填 表 说 明

一、每种型号产品填写申请书一式两份，批准后，盟市公安局、公安厅技防办各存一份。

二、申报时，应附以下材料（均用A4纸规格）：

（一）《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生产登记申请书》一式两份；

（二）书面申请报告；

（三）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；

（四）企业简介；

（五）主要生产设备、检验仪器明细表；

（六）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学历、职称证书，身份证复印件；

（七）产品设计与工艺文件；

（八）符合法定要求的产品标准，采用企业标准的须经所在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备案；

（九）法定检验机构出具的产品型式检验报告；

（十）产品照片和说明；

（十一）产品质量管理制度；

（十二）产品售后服务措施。

提交申请材料时，需提供复印件的原件，验证后退回。

三、要做到如实、完整、准确填写表中各项目。

	企业名称
	

	地    址
	

	联系电话
	
	邮    编
	

	法定代表人
	

	注册资金
	
	注册商标
	

	从业人员数
	
	技术人员数
	初级
	中级
	高级

	
	
	
	
	
	

	产品名称
	

	产品型号
	

	执行标准
	

	产品检验单位、时间和

检验类别
	


主要生产设备、检验仪器明细表

	序号
	名称型号规格
	数量
	制造单位及出厂时间
	使用现况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企业质量保证体系情况（应包括如下几方面内容）：

1、文件（设计文件、工艺文件）；

2、设备；

3、人员素质（技术人员、管理人员）；

4、质量管理制度。




	申报单位
	  法定代表人签字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盟市公安局技防办意见
	经办人意见：
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
	领导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公安厅技防办

意见
	经办人意见：

（单位盖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
	领导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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